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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71号建议的答复
尊敬的祝建明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强建筑行业施工合同诚信履约的建议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建筑业是我市传统支柱产业，在拉动经济增长、扩大群众就业、增加财税收入、带动关联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建筑行业施工合同履约是维护建筑工程各方参与主体权益、保障建筑业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关键环节。近年来，住建部门依法履行行业监管职责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关于加强建筑行业施工合同诚信履约的政策措施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着力改进作风，创新工作举措，着力破解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难题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，企业发展信心进一步增强，经济运行持续好转。虽然做了一些工作、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与上级要求、企业所盼还存在不小的差距。加强建筑行业施工合同诚信履约一项系统性工程，建立和完善建筑市场诚信体系需要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密切配合、齐抓共管、形成合力，逐步建立行业主管部门、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和社会共同参与的监管机制，营造以诚信为本的自律机制和诚信得益、失信受损的市场环境，推动合同履约管理工作走深走实。

一、关于“政府倡导优化市场环境，带头引领建筑行业合同履约，及时结算、付款，让企业有资金正常经营”的问题。

近年来，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增多，房地产、土地市场尚未根本性改观，重点税源行业还未止跌回稳，财政增收面临较大压力。下一步，市财政局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持续关注建筑领域企业经营状况，坚持 “应还尽还、能清则清”原则，加大资金筹集力度，统筹用好预算资金、补充财力债券、置换债资金等渠道，依据国库现金调度及建筑领域企业实际需求和项目进展情况，分批次、分阶段拨付相关款项，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，助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，为全市建筑行业诚信履约、规范发展提供坚实的财政保障。

二、关于“对于房地产公司从项目公司大量转移或出逃的销售资金，造成楼盘烂尾或不能支付工程款的房地产上游公司、项目公司负责人，要依法追究刑事和民事责任”问题。

按照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，对于出现交付风险的项目，项目属地政府成立由公安、法院、住建、规划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，统筹推进问题化解。市公安部门专门成立了公安专班，加强对县区工作的指导帮助，充分发挥司法震慑作用，运用法律武器，采取公安立案侦查等措施，加大公安司法打击力度，推动化解问题。市住建局积极会同公安、法院等部门，依法依规处置化解遗留问题，同时，在日常工作中，严格相关手续办理，切实维护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。

三、关于“央企在新乡承接的工程，建议不低于合同额30%的工程量、或建材采购由本地企业承揽”问题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》等法律法规文件明确要求：一是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；二是政策制定机关不得要求经营主体在本地区设立分支机构、缴纳税收社保或者与本地区经营主体组成联合体；三是不得根据经营主体的规模、注册地址、注册资金、市场占有率、负债率、净资产规模等设置差异性得分；四是不得根据联合体成员单位的注册地址、所有制形式等设置差异性得分等，公开招标项目应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市住建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，支持本地企业做大做强，鼓励本地企业优化经营管理，提高科技创新，增强核心竞争力，发挥比较优势，与域外大型企业强强联合，提供优质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服务。

感谢祝建明代表对我市建筑行业的关注与支持，下一步我局将结合新乡实际，规范工程价款结算，严格执行工程款预付制度，全面推行施工过程结算，加强工程担保应用，推广银行保函、保险保单等替代各类保证金等措施，进一步保障施工单位权益，保障项目建设。

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（印  章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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